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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关系视角下“相应的补充责任”诉讼程序再界定

宋春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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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摘　要　“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实体内容分为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两层，前者表现为承担责任的

补充性及补充责任人的先诉抗辩权，后者则以补充责任人的追偿权为核心。然而程序内容的研究过度

强调外部关系，未能系统回应实体的两层关系，且研究起点呈现不确定性，研究方法偏向工具性，限制

了相应的补充责任诉讼程序向科学化、体系化发展。实践分析表明，“起诉”的任意性导致诉讼形态类

型不固定且相互冲突，外部关系的程序转化呈不合理的自由化，内部关系的程序转化则因忽视“追偿

权”而呈虚无化的状态。《民法典》颁布后，面对此理论困境与实践怪状，程序研究应就实体内容中的

内外关系作出全面回应：针对外部关系，应明确“相应的”不具有实质性内涵，识别不同情形下的诉讼

标的，并在执行阶段为先诉抗辩权的行使提供完整程序，明确影响起诉的特殊诉讼要件。针对内部关

系，应将追偿权限定在执行阶段行使，优化追偿权的认定及执行程序。

关键词　相应的补充责任　先诉抗辩权　诉讼标的　追偿权

一、问题的提出

2010 年《侵权责任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相应的补充责任”，〔1〕彼时，相应的补充责任作

为《侵权责任法》的亮点，受到学界广泛好评，并被视为我国侵权法对世界侵权理论的一大贡献。〔2〕

*　宋春龙，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补充之债诉讼程序研究”（项目号

20CFX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1 〕　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 6
条虽然规定了补充赔偿责任，但并未使用“相应的补充责任”之表述。

〔 2 〕　《侵权责任法》第 34 条规定了劳务派遣的补充责任，《民法典》第 1191 条未沿用“补充责任”，将劳务派遣的责任改为相

应的责任，故本文并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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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补充责任顺应了现代侵权法中作为义务扩大的潮流，利用责任成立与责任分担原理解决了按份

责任与连带责任不能解决的责任终局性问题，〔3〕以此避免陷入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的困境，〔4〕与此同

时还起到了分担意外损害导致的赔偿责任的作用，〔5〕强化了受害人救济的立法精神。〔6〕但在侵权补

充责任完成学说到立法的蜕变后，有关其实体内容的争议却并未告一段落。〔7〕纵观实体内容的争论，

可见其集中于“相应补充责任”的性质、构成要件，“补充责任人”是否享有追偿权，具体责任份额的判

断依据等诸多方面。〔8〕讨论的时间自《侵权责任法》的确立延续至《民法典》的编纂，讨论的广泛性

也远胜于侵权连带责任、侵权按份责任等多数人侵权责任类型。然而理论的繁荣并未促使相应的补

充责任的基本内容确立，反而使问题变得愈发复杂，对此，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侵权补充责任”

的论断。〔9〕与“相应的补充责任”实体问题研究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相比，其程序内容的研究则远远处

于落后地位。一方面，如何从程序角度解释、实现“相应的补充责任”等问题鲜有问津，程序法理论供

给严重缺失，实体内容向程序转化受阻；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论概念的推演，未能汲取有

利的实践性因素，不仅造成理论与实践相互抵牾，妨碍了其功能的实现，〔10〕还引发了补充责任“按份

化”的现象，〔11〕与“广泛认可”并“发挥显著作用”的学理判断相距甚远。〔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198 条、第 1201 条保留了“相应的补充责任”，终结了“相应的补充责任”

的立法论讨论，因此，理论界对其的研究也应转向解释论。这不仅需要对某些实体问题给予确定性答

复，更需为其提供一套适合于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程序运作规范。对此问题的讨论，不仅是诉讼法学

界积极回应实体法的表现，也是民事诉讼法依托本土理论资源不断发展、完善并走向体系化的一个路

径。故本文尝试结合理论与实践，寻找“相应的补充责任”应有的程序理论框架，为更好地解释“相应

的补充责任”提供必要的诉讼理论。

二、“相应的补充责任”的理论检讨

（一）“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实体界定

补充责任通常被理解为，在权利人就同一损害具有两个以上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权利

人必须按照先后顺序行使赔偿请求权。只有排在前位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不足以弥补损害时，才能

〔 3 〕　参见徐银波：《侵权补充责任之理性审思与解释适用》，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第 60-67 页。

〔 4 〕　参见张新宝：《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载《法学杂志》2010 年第 6 期，第 1-5 页；参见王竹：《补充责任在〈侵权责

任法〉上的确立与扩展适用——兼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审稿）〉第 14 条及相关条文》，载《法学》2009 年第 9 期，第 85-93 页。

〔 5 〕　参见王竹：《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上的确立与扩展适用——兼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审稿）〉第 14 条及相关条文》，

载《法学》2009 年第 9 期，第 85-93 页。

〔 6 〕　参见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4 期，第 149-165 页。

〔 7 〕　关于反对、质疑侵权补充责任的文章，请参见孙维飞：《论安全保障义务人相应的补充责任——以〈侵权责任法〉第 12 条

和第 37 条第 2 款的关系为中心》，载《东方法学》2014 年第 3 期，第 34-45 页；参见周友军：《侵权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07 页。

〔 8 〕　参见朱岩：《侵权责任法通论总论》，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6 页；参见张景良、黄砚丽：《关于侵权补充责任形态的若

干思考》，载《人民司法》2012 年第 15 期，第 103-108 页。

〔 9 〕　参见陈传法：《拷问补充责任》，载《中国法学会 2009 年民法年会论文集》（2009 年 5 月 30 日—31 日，武汉），第 1-18 页。

〔10〕　参见刘洋、邱敏：《论侵权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载《法律适用》2019 年第 9 期，第 95-102 页。

〔11〕　参见宋春龙：《〈侵权责任法〉补充责任适用程序之检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183-192 页。

〔12〕　参见李中原：《论民法上的补充债务》，载《法学》2010 年第 3 期，第 78-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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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排在后位的赔偿义务人赔偿。〔13〕学界对“相应的补充责任”并无专门的定义。〔14〕一般认为，相

应的补充责任属多数人侵权责任的一种，旨在通过增加责任人的数量来满足权利人的损害赔偿救济。

在相应的补充责任所涉纠纷中，权利义务关系被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为权利人与责任人之间的

法律关系。此层法律关系中，权利人对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分别享有请求权，权利人可依其请求

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二者。但是，与经典的连带责任不同，补充责任相对于直接责任只处于“补足性”

的地位，只能“附条件”地承担责任，而非“直接”承担责任，理论上称之为“补充性责任”。普遍认为，

为维护其“补充性”的地位，补充责任人享有先诉抗辩权。〔15〕第二层为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之

间的法律关系。〔16〕鉴于相应的补充责任所具有的“补充性”地位，即使补充责任人承担了侵权责任，

仍为中间责任，并对直接责任人享有附条件的单向请求权，即在承担侵权责任后，可向直接责任人追

偿，由直接责任人承担终局性责任。为保障补充责任人相对于直接责任人的“补充性”，补充责任人又

被赋予了追偿权。〔17〕《侵权责任法》并未规定补充责任人的追偿权，但《民法典》第 1198 条、第 1201
条已经认可了补充责任人的追偿权，明确了二责任人在内部的“补充性”关系。

以上两层关系中，各方主体均有可能因权利得不到满足而引发实质性纠纷。外部关系上，权利

人可能与直接责任人、补充责任人分别或共同产生纠纷；内部关系上，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亦存

在追偿纠纷的可能。对相应的补充责任的程序内容进行论述，不能脱离这两个层面的实质性内容，

在进行“实体性内容的程序转化时”，应充分考量两个层面的全部内容，并回应每个层面的不同需求。

（二）“相应的补充责任”的程序回应

“相应的补充责任”具有程序上的“次位性”或“责任履行上的顺序性”，是相应的补充责任的重

要特点。〔18〕程序内容的展开也以此为逻辑起点，形成了两类观点，即“诉讼形态”说与“二阶段”说。

诉讼形态说又细化为单向的必要共同诉讼说、牵连的必要共同诉讼说与灵活说。单向必要共同诉讼

说认为，补充责任人承担的责任为后位性责任，权利人可单独起诉直接责任人，此时成立必要共同诉

讼，应追加直接责任人为共同被告一并审理，仅在直接侵权人不能确定时方可依顺位补充起诉补充责

任人。〔19〕灵活说则认为，权利人可单独起诉直接责任人或补充责任人，人民法院可依据查明事实的

必要性、实现权利的可能性等追加直接责任人或补充责任人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进入诉讼。〔20〕在共

同起诉两类责任人时，对于是否合并审理，人民法院可基于案件具体情况作出决定。对于合并审理的

〔13〕　参见张新宝：《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载《法学杂志》2010 年第 6 期，第 1-5 页。

〔14〕　既有研究一般不区分“相应的补充责任”与“补充责任”，出于论述的需要，在此部分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下文还会

对“相应的补充责任”中“相应的”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详细说明，并对“相应的”进行专门解释。

〔15〕　参见刘海安：《侵权补充责任类型的反思与重定》，载《政治与法律》2012 年第 2 期，第 121-131 页；参见杨连专：《论侵权补

充责任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杂志》2009 年第 6 期，第 12-15 页；参见张平华、王圣礼：《侵权补充责任的独立地位及其体系化》，载《烟

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第 24-35 页。

〔16〕　李中原教授认为，“对于原告一并起诉直接侵害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案件，法院在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判决和执行方式上

应当进行必要的‘补充化改造’，以体现其‘内部关系上的补充性’，即在判决直接侵害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连带赔偿的同时，应当确

定二者之间的执行顺位以及后者的补充赔偿限额”。参见李中原：《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制度》，载《中外法学》2014 年第

3 期，第 693 页。

〔17〕　参见宋春龙：《诉讼法视角下的先诉抗辩权研究——兼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中的先诉抗辩权》，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3 期，第 23-34 页。

〔18〕　参见宋春龙：《〈侵权责任法〉补充责任适用程序之检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183-192 页。

〔19〕　参见杨连专：《论侵权补充责任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杂志》2009 年第 6 期，第 12-15 页。

〔20〕　参见尹伟民：《补充责任诉讼形态的选择》，载《江淮论坛》2011 年第 4 期，第 103-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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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应在判决主文部分明确责任顺序以保障补充责任人的顺位利益。〔21〕此外，更有“灵活说”的研

究者主张以“诉讼效率”“诉讼成本”“故意与过失的主观因素”“补充责任的性质效力”以及“责任

的二重性”等特征来识别诉讼形态。〔22〕牵连的必要共同诉讼说主张起诉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时

的诉讼标的并非同一，但由于当事人之间存在事实或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因而有必要将其作为共同诉

讼处理。〔23〕三者虽在诉讼形态的选择上有所区别，但均认为“诉讼形态”即可完整体现“相应的补充

责任”的程序内容，并无其他程序内容上的特殊性。“二阶段”说则认为，相应的补充责任的“次位性”

并非集中表现在诉讼形态上，实则在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两个阶段均有涉及。在审判程序阶段以责

任确定为核心，主要功能为查明事实、程序保障，主要影响诉讼形态的选择，可通过追加第三人的方式

辅助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在执行阶段则以责任履行为核心，遵循执行穷尽原则，通过特殊的执行债

权来保障追偿权的行使，同时赋予补充责任人相应的异议权，保障补充责任人的顺位利益。〔24〕

（三）现有程序内容的不足

两种观点均试图通过解释“次位性”或“责任履行的顺序性”等来提供专属于“相应的补充责任”

的诉讼程序，但二者并未能完整反映“相应的补充责任”的程序内容。首先，二者仅关注外部关系，对

内部关系关注不够，并简单以外部“次位性”代替内外关系的“补充性”。前者将“次位性”的程序内

容简单归为起诉顺序带来的诉讼形态问题，程序问题沦为简单的共同诉讼类型的选择。〔25〕后者虽在

“二阶段”中增加了执行程序内容，但仍将重点置于诉讼形态的讨论，并认可诉讼形态对执行程序的限

制。〔26〕在论及内部关系时，其试图围绕追偿权进行，但因《侵权责任法》的“留白”给诉讼法的讨论增

加了困难，构建“追偿权”程序内容一直未受重视。现今《民法典》已经确立了“追偿权”，既有理论已

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其次，在外部关系上，二理论对“相应的”解释呈模糊化。一方面，诉讼形态说在未作出任何说明

的前提下，竟以“补充责任”作为逻辑前提，将“补充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等同，在“二阶段”说

中，研究者也持相似的论证逻辑。此种论证方式不但无法回应实体法学界对“相应的”本身内涵的理

论争议，还违背了法解释学以文义解释作为首选解释方法的一般规则，致使整个结论的合理性存在质

疑。“补充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的混同一直是补充责任程序内容的重要阻碍，部分实体理论研

究有意无意地忽略此区别，程序内容的研究更是基本不做细化的考量。〔27〕 已有学者尝试超越侵权法、

公司法、担保法等部门法理论而从民法角度对“补充责任”进行统一化的论述。〔28〕但是，统一化的论

述未能仔细考量现行法“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内涵，在未进行任何说明的情形下径行体系化，不符合

〔21〕　参见邬砚：《侵权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载《社会科学家》2015 年第 3 期，第 106-110 页。

〔22〕　参见刘洋、邱敏：《论侵权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载《法律适用》2019 年第 9 期，第 95-102 页。

〔23〕　有学者主张牵连必要共同诉讼是借鉴美国强制合并请求制度所确立的必要共同诉讼的一种新的形态。参见章武生、段厚

省：《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误区与制度重构》，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第 111-120 页。

〔24〕　参见谢文哲、宋春龙：《补充责任适用程序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第 40 条为核心》，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4 年第 5 期，第 105-113 页。

〔25〕　学界对多数人责任诉讼程序的研究集中表现在诉讼形态的研究，可参见肖建国、黄忠顺：《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研究》，

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第 129-137 页。

〔26〕　参见宋春龙：《〈侵权责任法〉补充责任适用程序之检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183-192 页。

〔27〕　关于不将二者进行明确区分的典型研究，请参见谢鸿飞：《违反安保义务侵权补充责任的理论冲突与立法选择》，载《法学》

2019 年第 2 期，第 42-58 页。此文中，研究者认为我国“侵权补充责任”有 12 种，并未说明“相应的补充责任”与“补充责任”有何区别。

类似的观点请参见刘海安：《侵权补充责任类型的反思与重定》，载《政治与法律》2012 年第 2 期，第 121-131 页。

〔28〕　参见李中原：《论民法上的补充债务》，载《中外法学》2010 年第 3 期，第 78-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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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还会武断地将所有补充责任的诉讼程序归为同一类别。欲寻找其程序内容，不可

跳过此问题。另一方面，未对先诉抗辩权提供相应的程序支撑。“诉讼形态说”简单以限制起诉顺序、

修正诉讼形态作为先诉抗辩权的内容，而在审判程序、执行程序中并未有任何其他表现。“二阶段说”

则将“先诉抗辩权”异化为“异议权”，并在执行穷尽原则的配合下，以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替代“先

诉抗辩权”的行使程序，导致理论反复提倡的“先诉抗辩权”未有任何实质性的程序内容进展。

此外，除内外两部分关系的讨论过于偏颇外，“诉讼形态”与“二阶段”二理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亦未能突破程序理论的工具性束缚。〔29〕在实体研究的辐射下，程序内容的研究忽视民事诉讼基本理

论，被研究者称之为“附带性的研究”。〔30〕多数实体法学者的研究都会对程序性内容进行附带性考察，

还有学者直接以“实体与程序”交叉视角对此问题展开研究。〔31〕但多数程序内容的论证游离于现有

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之外，更不必说对诉讼标的问题进行正面解释。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的重要概念，

关涉诉的合并、变更、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及一事不再理等多项重要内容。现有观点却在涉及此问题时

求助于更加抽象的理念，例如“赔偿权利人基于诉讼风险、诉讼成本等因素的考量通常选择起诉所有

责任人，依据诉的合并理论，该两个诉系独立的诉，因此可以合并审理”。〔32〕 诉讼标的的模糊化不但

体现在实体法学者的研究中，也反映在诉讼法学者的研究中。当程序的构建跳过诉讼标的，围绕“查

明事实”“程序保障”“权利实现的可能性”“一事不再理原则”等过于中观的程序目标展开，其所建

构的程序看似坚持了程序本位主义，但并未抓住程序的核心。〔33〕此类论证方式的结果基本可以“自

圆其说”，但因突破了现有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其论证过程与结果异化为“自说自话”式“自圆其说”。

综上，在理论研究层面，学界虽回应了部分程序性问题，但所涉内外关系的不完整性，研究起点的

不确定性及研究立场的工具性都限制了“相应的补充责任”程序内容的科学化，导致相关程序研究相

当滞后。克服上述问题，寻找“相应的补充责任”应有的程序内容，成为理论必须面对的现实。

三、“相应的补充责任”程序内容的实践检讨

为探寻“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实践运作，笔者以“相应的补充责任”为关键词，通过威科先行数据

库对 2011 年至 2020 年的案例进行了统计，共筛选出 3097 个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或被告之一承担相

应的补充责任的案例，现做如下分析。〔34〕

〔29〕　“相应的补充责任”在实体价值立场预设过于明显，仅遵循基本的民事实体规律，忽视了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例如直接以

“实体与程序”交叉视角对此问题展开研究。此类观点基本将程序内容作为附带性问题考量，不但在论述篇幅上与实体性问题无法相

提并论，且论述内容对文章主题并不具有决定性。所讨论的程序内容基本游离于现有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之外，既不是现行法解释论

的做法，也难称之为诉讼法理论体系之下的当然结论。可见，程序内容的讨论被赋予了过度的自由空间。比较典型的是，实体讨论并

不遵循基本的诉讼标的、共同诉讼等基本理论。

〔30〕　参见邬砚：《侵权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载《社会科学家》2015 年第 3 期，第 106-110 页。

〔31〕　参见石一峰：《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实体与程序衔接》，载《中国应用法学》2018 年第 5 期，第 114-132 页。

〔32〕　刘洋、邱敏：《论侵权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载《法律适用》2019 年第 9 期，第 101 页。

〔33〕　参见尹伟民：《补充责任诉讼形态的选择》，载《江淮论坛》2011 年第 4 期，第 103-106 页。

〔34〕　笔者通过威科先行 • 法律信息库进行检索。在高级检索项下，分别选择“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与“教育机构责

任纠纷”，将检索关键词设定为“补充责任”，审判日期限定为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 日。检索出符合条件案例总计 3097
个。笔者通过阅读对案例进行筛选，去除并非以《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第 40 条中“相应的补充责任”作为争议核心、而仅是出现了

“相应的补充责任”字样的案例，例如不存在第三方侵权的安保义务责任纠纷等。筛选后符合条件的案例为 1586 个，最后检索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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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诉方式

在起诉方式上，可分为共同起诉与单独起诉两种类型。共同起诉指将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

列为共同被告，〔35〕单独起诉则为仅起诉补充责任人。〔36〕根据案例分析，权利人单独起诉补充责任

人比例高达 80%，起诉所有责任人的比例仅为 20%，说明权利人单独起诉补充责任人为司法实践的

常态。〔37〕

仅从理论上看，起诉所有责任人无疑对权利人的保护更加周延，因此有必要继续考察权利人放弃

全部起诉而选择单独起诉补充责任人的深层原因。通过分析裁判文书可知，影响权利人单独起诉的

主要原因有六种：其一，直接责任人身份不明，〔38〕此情形共有案例 731 个，占比最大，高达 58%，多发

于直接责任人涉及刑事犯罪且尚未被侦破的案例中；其二，直接责任人已与权利人达成调解、和解协

议或已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裁判；〔39〕其三，权利人主观未起诉直接责任人，〔40〕此情形一般以权利人不

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为前提，具体内容无法在裁判文书中完整呈现，例如权利人与直接责任人存在

特殊身份关系；〔41〕其四，直接责任人下落不明；〔42〕其五，直接责任人无赔偿能力〔43〕或已死亡；〔44〕其

六，权利人已起诉过直接责任人，〔45〕此情形一般为起诉直接责任人，但诉讼之后仍未获得足额赔偿，

与原因五中直接责任人无赔偿能力基本相同。六种原因中，前两种占比例最大，达 90% 以上。相对

前两种类型，后四种类型案件数量少，仅占 10% 左右，但在案例总量较大的情形下，也可识别为一种

固定的做法。六种原因成为权利人跳过“直接责任人”而径行向“补充责任人”行使权利的理由，然

此六种理由并非全部合理。例如，“主观上不起诉”直接责任人可能与所谓的“次位性”不符，与补充

责任的立法初衷相悖。又如，因“直接责任人无赔偿能力”而直接起诉补充责任人，实属于一种“主观

性判断”，若直接侵权人可以确定，对其有无赔偿能力，应当通过诉讼程序确认，而非交由权利人自行

〔35〕　例如在程某某诉杜某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一案中，原告将直接责任人杨某与补充责任人杜某某共同诉至法院。参见河南

省西峡县人民法院（2014）西城民初字第 446 号民事判决书。

〔36〕　例如在官某某诉卞某某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案中，原告仅起诉补充责任人，而未起诉直接责任人。参见福建省南平

市延平区人民法院（2014）延民初字第 3688 号民事判决书。

〔37〕　其中，可识别为单独起诉案件为 1270 个，共同起诉案件为 316 个。

〔38〕　例如在王某某诉余某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中，直接责任人身份无法查明且至今未归案，王某某仅能起诉补充责

任人。参见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3）台温泽民初字第 236 号民事判决书。

〔39〕　此类案例共 430 个。例如在韩某诉沧州市新华区某娱乐中心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以原告未在刑事

附带民事程序中行使对被告的诉权，而以被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另行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其起诉。参见河北省沧州

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 0902 民初 161 号民事判决书。

〔40〕　此类案例共 65 个。例如在马某某等诉黎某某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案中，原告马某某仅起诉补充责任人，且拒绝追加

直接责任人为被告。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中二法东民一初字第 444 号民事判决书。

〔41〕　如在上某等诉桑植县某宾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上官某某、傅某某、尚某某、上某、上某表示

不再追究王某某、周某等人的民事责任，故不将以上几位追加为被告。参见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2014）桑法民三初字第 66 号民事

判决书。

〔42〕　此类案例共有 10 个。例如在司某诉孙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中，直接责任人下落不明，权利人以此为由仅起诉

了补充责任人。参见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4）鄂樊城民二初字第 171 号民事判决书。

〔43〕　此类案例共 22 个。例如在黄某某诉嘉兴市某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中，原告黄某某称直接

责任人因为没有赔偿能力，仅起诉了补充责任人。参见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3）嘉南民初字第 2647 号民事判决书。

〔44〕　在骆某与武汉某百货有限公司、东莞市某实业有限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中，直接侵权人死亡，权利人认为

“本案中侵权人直接侵权人胡某某已经死亡，对其继承人情况不了解，本案属于法律规定的‘第三人不能确定’的情况，不同意追加胡

某某的继承人为本案被告”。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 01 民终 2392 号民事判决书。

〔45〕　此类案例共有 1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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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否则会加重权利人与补充责任人的双重风险负担。〔46〕

（二）诉讼标的与诉讼形态

案例统计中未发现人民法院主动对诉讼标的进行判断，但可通过诉讼形态反推诉讼标的。若权

利人单独起诉补充责任人，人民法院一般会单独做出裁判，不会主动依职权追加第三人，亦不会同意

补充责任人追加被告的申请。但也有法院在极个别的案例中对直接责任人进行了追加，例如，在朱某

等诉周某某等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追加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陈某某、王某为

本案被告，此处陈某某、王某即为直接侵权人。〔47〕据统计，前一做法占比为 98%，后一做法占比不到

2%。〔48〕 这说明，人民法院总体上认可仅起诉补充责任人并成立普通诉讼，而非共同诉讼。此时，依

据旧实体法说，针对补充责任人的请求权与针对直接责任人的请求权可分，故仅起诉补充责任人应被

识别为单一的诉讼标的。在部分案件中，尽管直接责任人以第三人的方式进入诉讼，人民法院仍认为

权利人对直接责任人和对补充责任人的诉构成两个诉，故不能成立共同诉讼。〔49〕但是，在裁判说理

中，人民法院基本不会对诉讼标的为何作出正面回应，在仅有的做出回应的案例中，对诉讼标的的分

析仅用来支持追加当事人。〔50〕权利人同时起诉两类责任人时，人民法院一般会做出不可分的裁判，

且裁判文书中不会涉及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诉的合并，亦不会明确此为普通共同诉讼。依据反面论

证，此情形并非《民诉法》第 55 条所涉普通共同诉讼，而应为必要共同诉讼。如此，则出现一个有趣

的现象，即权利人共同起诉时成立必要共同诉讼，仅起诉补充责任人时却仅成立普通诉讼，可见，人民

法院对此二者诉讼形态的适用实处自相矛盾的状态。

（三）补充责任履行的条件

在被判定单独承担补充责任的案例中，补充责任的履行没有任何限制，此不赘述。但在共同起诉

并被判定补充责任的案例中，有必要深究此时补充责任履行的条件。根据案例统计，此情形下，人民

法院共设定了三种补充责任的履行条件。〔51〕第一，同时履行，即补充责任与直接责任同时履行。例

如，在张某某与李某某、梁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判定补充责任人承担 30% 的

份额，并要求补充责任人与直接责任人同时在十日内履行完毕。〔52〕第二，后位履行，即补充责任在直

接责任不履行后方才履行。例如，在赵某某诉崔某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判

定补充责任人应当承担责任，并在裁判文书中载明，“被告万某某在被告崔某某未履行以上第一项给

付义务时，向原告补充赔偿 1584.32 元，且就给付不足部分在 1584.32 元赔偿限度内向原告赵某某予

以补充赔偿”。〔53〕第三，未说明履行的条件。例如，在王某某诉吴某某公共场所管理人员责任纠纷案

〔46〕　参见杨连专：《论侵权补充责任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杂志》2009 年第 6 期，第 12-15 页。

〔47〕　参见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3）溧民初字第 1490 号民事判决书。

〔48〕　以是否依职权追加为标准，在单独起诉的 1270 个案例进行再次遴选，经阅读案例，人民法院未依职权追加的为 1247 个，

依职权追加的为 23 个。依职权追加包括了追加共同被告与第三人。

〔49〕　如在于某某与某副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张某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中，人民法院明确说明“关于直接责任人

张某某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问题，虽然火起于张某某所租用的仓库，但鉴于原告崔某某不主张张某某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可分之

诉，应当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故张某某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部分，不予处理”。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 01 民终字第

2043 号民事判决书。

〔50〕　参见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 0902 民初字第 161 号民事判决书。

〔51〕　在共同起诉及人民法院行使追加当事人的权利的案例中，共在 230 个案例中同时判定了直接责任与补充责任。

〔52〕　参见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2013）鄂南漳民一初字第 14 号民事判决书。

〔53〕　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2014）长民初字第 83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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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民法院裁判“被告吴某某赔偿原告王某某损失……被告天津蓟县某滑雪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责

任”。〔54〕第一种与第三种履行方式将补充责任与直接责任的履行顺位设定为同一层级，实质上认可

了补充责任可与直接责任同时履行，而第二种则明确限定了补充责任的“次位性”。

此外，除去对以上标志性程序因素的统计外，案例分析中还发现了以下两个现象：第一，实践中普

遍对“相应的”进行实质性解释，即将其解释为确定补充责任“份额化”的依据，具体又可细化为“主

观”“客观”或“综合因素”，尤以综合因素为多。〔55〕第二，在检索的案例中，仅在一个案例中人民法院

支持了“先诉抗辩权”。〔56〕据统计，在多达 40 个案例中，被告向人民法院主张了先诉抗辩权，但人民

法院均未作出回应，即未做出肯定的判断，亦未做出否定的判断。

从案例分析来看，实践未能对“相应的补充责任”提供一套明确且体系化的程序规范，而整个程

序运作呈现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外部关系的程序转化呈现自由化，表现在“起诉”任意性下诉讼

形态类型不固定，诉讼形态适用存在内在冲突。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之间在主张和诉讼资料

的提交上具有共通性，普通共同诉讼则相对松散，二者遂在具体的审理程序上呈现明显差异，〔57〕亦无

相互转化的可能。这背后是人民法院未清晰界定权利人针对两个责任人的请求权，请求权行使条件

未能准确反映到起诉程序中，无法正确识别诉讼标的，只能以“自由化”的程序适用牺牲现有“固定

化”的诉讼形态设定。可见，人民法院已否定了在起诉阶段保障责任履行顺序性的可能。〔58〕同时，

实践并未太多考量理论所主张的“先诉抗辩权”，未针对其提供任何程序出路。第二，内部关系的程

序转化呈现虚无化。裁判文书所体现的平行化履行方式使补充责任异化为“按份责任”，加之对“相

应的”进行实质化解释，又使审判专注于“份额”判断的要素，坐实了补充责任的“终局性”，并未滋

生出程序特殊化的需求。囿于之前立法未对追偿权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未能提供任何追偿权可

适用的程序，这在补充责任“按份化”的基础上又固化了补充责任终局性的特征，削减了程序特殊化

的需求。

四、“相应的补充责任”程序内容的再界定

针对“相应的补充责任”程序内容的理论困境与实践怪状，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梳理，以内外关

系为主线，明确不同层次法律关系所适用的程序内容。“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内外二重关系直接影响

了诉讼程序的设定，这主要表现为，外部关系决定了人民法院应适用何种程序确定责任，直接体现了

保障民事权利的民事诉讼目的，亦是“权利”导向下的程序回馈，合理地回应外部关系，实质是为“权

利人”与“责任人”分配权利义务提供程序。内部关系则决定了人民法院如何在多个责任人之间“分

配”责任，这不仅需以外部关系的程序回馈为基础，同样需通过该程序特定，如实地反映“追偿权”的

行使。尽管二者可在实体法层面进行严格区分，但在实质的程序供给中，诉讼必须同时对二者内容加

以考量并予以融合，这不仅增加了诉讼程序的复杂性，还对程序内容的设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若

〔54〕　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2014）蓟民初字第 6307 号民事判决书。

〔55〕　例如有法院在裁判文书中表述如下：“二审法院考虑杨某某在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酌定某某传媒德惠分公司承担 40%
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申 4117 号民事裁定书。

〔56〕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一提字第 35 号民事裁定书。

〔57〕　参见王亚新：《“主体 / 客体”相互视角下的共同诉讼》，载《当代法学》2015 年第 1 期，第 59-73 页。

〔58〕　参见宋春龙：《〈侵权责任法〉补充责任适用程序之检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183-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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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回应内外关系中的一部分，势必无法突破现有的理论困境与实践怪状。据此，应协调相应的补充责

任内外关系所提出的程序需求，综合二者内容，在外部关系上对“相应的”进行解释，并对诉讼标的及

诉讼形态进行具体化讨论，明确“先诉抗辩权”的程序内容，积极回馈实践中所反映的特殊诉讼要件。

在内部关系上，厘清“追偿权”的行使阶段，构建相应的程序内容。

（一）外部关系的程序内容

1. “相应的”的解释

在外部关系上，“相应的”直接关涉权利人请求权的大小，影响诉讼标的的判断，加之理论讨论语

焉不详，应首先探寻其内涵。所谓“相应的”，字面意义来看可作两种解释，第一种为“相当的”“合乎

的”意思，即责任人承担其“理应承担”的补充责任；第二种为“份额”“部分”的意思，即第三人应承

担具体“份额”的补充责任。第一种解释并无实质性意义，是对补充责任的描述，属于语句衔接上的

用词，并非对补充责任的限定，此解释下的“相应的补充责任”与“补充责任”本身无任何区别。第二

种解释则给予“相应的”以实质性内涵，通过“相应的”对补充责任进行限定。〔59〕第一种可称为“形

式说”，第二种解释为“实质说”。〔60〕法律解释应首选文义解释，文义解释得出两种以上答案时，则需

采体系解释的方式。从《侵权责任法》的条文来看，除第 37 条、第 40 条以及第 34 条之外，还有五处

出现了“相应的 + 责任”的表述，分别为第 9 条、第 12 条、第 35 条、第 49 条和第 60 条。以上五处表

述中，“相应的”一词并非对后面的责任进行限定。例如，在第 12 条中，〔61〕“相应的”本意应为相当的、

相对的，此为无意思联络的按份责任的规定，若去掉“相应的”，则为“各自承担责任”，其仍为按份责

任，不会对责任类型产生任何影响，同理也适用于其他四个条文。《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基本保留了以

上的表述，故从体系解释看，《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第 40 条中的“相应的”以及《民法典》第 1198 条、

第 1201 条，也应具有同一含义。此外，早就有学者对“相应的”一词的实质性意义表达怀疑态度。例

如王利明教授就认为，“相应的”和“补充的”是矛盾的，因为“相应的”就不会是“补充的”，“补充的”

就不会是“相应的”，〔62〕对此，郭明瑞教授也持相同态度。〔63〕我国《侵权责任法》创造性地确立了“相

应的补充责任”，即对补充责任作出了严格的限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补充责任的传统内涵，意味着若

赋予“相应的”以实质性内涵，在理论上会出现重大问题。故为了避免实质性冲突，不应赋予“相应的”

实质意义，亦无程序特殊化的需求。依此解释，“相应的补充责任”应以“补充”为核心，“相应的补充

责任”与“补充责任”并无本质区别，“相应的补充责任”的程序内容与“补充责任”的程序内容具有

一致性。

〔59〕　有观点从立法技术角度对“相应的”进行实质性解读，并将“相应的”限定为责任分担的原则。参见王竹：《论数人侵权责

任分担原则——对〈侵权责任法〉上“相应的”数人侵权责任立法技术的解读》，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

第 69-79 页。

〔60〕　主张“实质说”的观点并未遵循法解释学的一般原理对“相应的”进行解释，而是直接求助于“过错大小”“因果关系”等

理论。例如在论及“相应的”内涵时，徐银波认为，“相应的补充责任”并不等于部分补充责任，需司法者在个案中根据补充责任人过

失程度与行为原因力大小，具体确定责任范围。谢鸿飞教授则直接诉诸于权威解释。参见谢鸿飞：《违反安保义务侵权补充责任的理

论冲突与立法选择》，载《法学》2019 年第 2 期，第 42-58 页。所谓“权威解释”请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4 页。

〔61〕　参见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12 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62〕　参见王利明等：《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7 页。

〔63〕　郭明瑞教授也主张应当去掉“相应的”。这说明将“相应的”作为限定性词语本身就存在问题。参见郭明瑞：《补充责任、

相应的补充责任与责任人的追偿权》，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第 12-16 页。



宋春龙　内外关系视角下“相应的补充责任”诉讼程序再界定

133

2. 诉讼标的与诉讼形态

既有研究基本以“责任的承担”“责任履行”“责任实现”等责任视角来分析补充责任诉讼程序，

导致迟迟不能与以“请求权”为核心的诉讼标的形成协调，故有必要跳过“责任”语境的束缚，以“权

利”视角来进行程序研究。在明确“相应的”内涵后，需以权利人的“请求权”行使为切入点进行程序

的讨论，这关涉诉讼标的的判断及诉讼形态的确定。在解释论层面，诉讼标的的判断对适用《民诉法》

第 55 条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现以旧实体法说为通说，本文亦以旧实体法说为讨论前提。

根据民法的主从关系理论，直接责任为主责任，补充责任为从责任，〔64〕主责任成立，从责任才有

成立的可能。产生侵权的本质原因是直接责任人的侵权行为，若无直接责任人的侵权行为，补充责任

人即使存在某种安保义务上的懈怠，也不可能产生侵权后果。〔65〕据此，权利人针对直接责任人的请

求权为“主请求权”，针对补充责任人的请求权为“从请求权”，“从请求权”仅处于“备用状态”，只有在

主请求权未能实现或未能完全实现时方可行使。〔66〕将“从请求权”的构成要件进一步细化后可知，除

要满足侵权四要件外，其还须满足“主请求权”成立。若“主请求权”不成立，即使针对补充责任人的

请求满足了侵权四要件，亦不能适用补充责任作出裁判。〔67〕此种从请求权实际涵盖了主请求权的构

成要件，由此形成的诉讼标的，有理论将其细化为“诉讼标的的主从”。〔68〕以往研究常将第三人未知

作为可以单独起诉补充责任人的例外情形，并认可此时成立补充责任，此例外并非二请求权分离，而

是将第三人侵权的事实以特定方式纳入诉讼考量，在诉讼中以查明直接侵权事实的方式确认了针对

直接责任人的主请求权。换言之，尽管第三人未知，但针对直接责任人的主请求权已经成立。还有研

究者主张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外，为补充责任增设独立要件，使第三人赔偿能力的有无和大小成

为决定性的因素。若第三人能承担责任，安保义务人虽为侵权人，却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责任，〔69〕这混

淆了“责任构成”和“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第三人赔偿能力”仅为“责任履行”的要件之一，并非“责

任构成”的要件，权利人针对补充责任人的请求权不应受所谓“第三人赔偿能力”的限制。

具体到司法实践，针对权利人起诉的三种方式，应分别识别其诉讼标的及对应的诉讼形态。第一

种为权利人同时起诉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要求二者承担侵权责任。此时，由于针对补充责任人

的从请求权必须以针对直接责任人的主请求权判断为前提，前者吸收了后者，诉讼标的应识别为同一

且不可分的请求权，适用必要共同诉讼。〔70〕第二种为权利人仅起诉直接责任人，此时诉讼标的仅为

针对直接责任人的单一请求权，由于补充责任人未被诉，故不存在“主从”请求权之分，不涉及请求权

〔64〕　参见王竹：《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上的确立与扩展适用——兼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审稿）〉第 14 条及相关条文》，

载《法学》2009 年第 9 期，第 85-93 页。

〔65〕　参见张新宝：《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载《法学杂志》2010 年第 6 期，第 1-5 页。

〔66〕　参见杨连专：《论侵权补充责任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杂志》2009 年第 6 期，第 12-15 页。

〔67〕　若是并未证明第三人侵权，则完全可以不适用补充责任理论，转而适用安保义务人单独责任。实践中也有此种案例。这

既可避免补充责任与直接责任分离后产生的“按份化”现象，又可避免单独认定补充责任时可能存在的事实查明困难的状况。有案

例认为，直接责任人参与诉讼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参见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2）松民一（民）初字第 398 号民事判决书。

〔68〕　参见曹云吉：《多数人诉讼形态的理论框架》，载《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185-200 页。

〔69〕　参见谢鸿飞：《违反安保义务侵权补充责任的理论冲突与立法选择》，载《法学》2019 年第 2 期，第 42-58 页。

〔70〕　虽然依据不同的起诉方式可识别出不同的诉讼形态呈现“单向追加”，但此解释方式与单向必要共同诉讼并不相同，最大

的区别在于，单向必要共同诉讼并未阐明针对补充责任的请求权依赖于针对直接责任请求权的判断，而是借以“先诉抗辩权”来解释，

相似的解释也可在类似化的一般保证责任的研究中得到体现。无法以诉讼标的理论解释为何适用《民诉法》第 55 条。二阶化的判

断方式试图以“查明事实”和“程序保障”这两种更加中观的诉讼构造来避免诉讼标的的解释，过于宽泛的解释结论导致适用“第三人”

的普遍化，也难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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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依附性，亦不存在追加补充责任人的必要，仅成立普通诉讼。虽然权利人可单独起诉直接责任人，

但在获得对直接责任人的判决后，若未能获得完全清偿，则仍需另行起诉补充责任人。这种起诉方

式对于权利人而言，权利实现的成本相对较高，但从实践统计来看，鲜有单独起诉直接责任人的情

形，其程序的复杂性问题不必过于担心。另外，在律师代理及法官释明下，此类比例亦不会有所增

长。第三种为权利人仅起诉补充责任人。正如第一种情形，此时主张的为从请求权，但此请求权实

际包含了针对直接责任人的请求权，从请求权的判断以主请求权的判断为前提，覆盖了主请求权后，

诉讼标的应识别为同一不可分请求权。故在单独起诉补充责任人时，直接责任人亦应作为被告进入

诉讼。〔71〕

3. 先诉抗辩权及其程序

在外部关系中，只有补充责任确定后，直接责任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权利人方可请求补

充责任人承担责任，〔72〕补充责任人仅为对主债务人“清偿不能”的补充，〔73〕故为保障此补充性地位，

理论上赋予了补充责任人先诉抗辩权。先诉抗辩权是补充责任人对抗权利人请求权的一种权能，其

主要内容为阻碍权利人针对自己的强制执行请求权，也有学者称之为“顺序抗辩的利益”。〔74〕先诉抗

辩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彻底阻碍补充责任人对权利人承担责任，只是暂时阻止权利人的请求权发生

效果。补充责任也为全额的赔偿，在一般情形下，只要直接责任人能够履行责任，债务即已消灭，〔75〕

即使补充责任已确定，权利人针对补充责任人的请求权亦不能实际转化成赔偿。两个请求权被标有

清晰的“顺序”，在权利人行使第一顺序请求权时，第二顺序请求权处于“备用”状态，仅在第一顺序请

求权未实现或未完全实现时方可行使。〔76〕先诉抗辩权即是对抗处于“第二顺位”的“备用请求权”的

不当行使。一般情形下，若经诉讼判定直接责任与补充责任同时成立，权利人应先向直接责任人请求

履行责任，在其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方可请求补充责任人履行。此为实体法层面设定的理想

状况，实践中当然也存在权利人跳过顺序直接向补充责任人行使请求权的情形。先诉抗辩权并非起

诉时发生作用，仅在权利人请求补充责任人实际履行时方有行使的可能性，这并不会对审判程序产生

影响，只对责任确定之后的“执行程序”发生作用。《民法典》虽未在侵权编明确设定补充责任人的先

诉抗辩权，但在与之类似的一般保证责任中，已经明确了先诉抗辩权的行使。《民法典》第 687 条业已

认识到执行程序对先诉抗辩权的保障作用。〔77〕同样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也早就有所

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案件的若干规定》

〔71〕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 6 条第 2 款中规定，“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从而追

加直接责任人进入诉讼，其理由为“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往往有助于分辨和确定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违反了应尽的安全

保障义务，以及其不作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的原因力大小。而且，安全保障义务违反人的责任是补充责任，与第三人责任密切相关，

在一个诉讼程序中一体解决争议，有利于诉讼经济和当事人进行诉讼”。此解释虽然主张追加共同诉讼人，但从理由来看，仍未对诉

讼标的作出判断，缺乏说服力。

〔72〕　实践中，有的案例中人民法院认为直接责任人尚未赔偿原告，所以补充责任人应当赔偿。并未认识到补充责任承担责任

的条件。代表性案例为黄某某与漳州市某某管理局、漳州市园某某管理处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参见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

法院（2016）闽 0603 民初 165 号民事判决书。

〔73〕　参见李中原：《论民法上的补充债务》，载《中外法学》2010 年第 3 期，第 78-91 页。

〔74〕　张景良、黄砚丽：《关于侵权补充责任形态的若干思考》，载《人民司法》2012 年第 15 期，第 103-108 页。

〔75〕　参见谢鸿飞：《违反安保义务侵权补充责任的理论冲突与立法选择》，载《法学》2019 年第 2 期，第 42-58 页。

〔76〕　参见杨连专：《论侵权补充责任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杂志》2009 年第 6 期，第 12-15 页。

〔77〕　参见宋春龙：《诉讼法视角下的先诉抗辩权研究——兼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中的先诉抗辩权》，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3 期，第 2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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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条规定，“对被审计单位、出资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足以赔偿损失的，由会计师事务所

在其不实审计金额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过往理论上基本以诉讼形态的特殊化回应先诉抗辩权，实践对此的认识则局限于裁判文书确定

的特定的履行顺序，然后交由执行程序解决。〔78〕两种方式都过于简单化，不但以法官职权代替了当

事人的选择权，还混淆了先诉抗辩权发挥作用的诉讼阶段。故应明确先诉抗辩权的行使阶段，并确立

其具体要件。

先诉抗辩权的程序内容可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先诉抗辩权的主张程序。先诉抗辩权

应以权利人主动申请为准，不可转化为人民法院的职权性程序，人民法院亦不需为先诉抗辩权增加特

殊化的程序。理论上曾以设定特定期限、追加变更执行当事人来“实现”先诉抗辩权，将先诉抗辩权

行使的“处分性”转为“强制性”，其合理性存疑。〔79〕若权利人突破“顺序”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补充

责任人的财产，但补充责任未行使先诉抗辩权的，人民法院可径行执行。补充责任人可在此时以执行

异议的方式主张先诉抗辩权，而先诉抗辩权一经主张，人民法院就应受其约束。先诉抗辩权以当事人

申请为前提，但人民法院并非在此时就必须遵循“执行穷尽”原则，〔80〕而应遵循“执行效率”原则，在

先诉抗辩权对抗强制执行后，方可实行“执行穷尽”原则。据此，先诉抗辩权只能针对处分性执行行

为，而不能对抗控制性执行行为，即使满足先诉抗辩权的要件，其效力亦不能对抗对财产采取的查封、

扣押、冻结等措施。第二，先诉抗辩权的阻却事由。应当明确列举直接责任人不可知、直接责任人不

具有赔偿能力两个事由，前者比较简单，是诉讼要件在执行程序中的延伸，后者“债务人不能履行”则

有在执行程序中进行进一步判断的必要。第三，“直接责任人不能履行”的判断程序。直接责任人缺

乏履行能力并非实体性争议事由，无需在审判程序中判断，在执行程序中判断即可，实践中有的法院

将其作为实质性审判事由，混淆了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功能。〔81〕若补充责任人行使先诉抗辩权，

则权利人针对补充责任人的强制执行申请被先诉抗辩权阻断，为获得执行，权利人可向执行法官主张

“债务人不能履行”，由执行法官对确实不能履行情形进行审核判断。对该种事实，由执行法官单独判

断即可，不必组成执行合议庭。在认定“直接责任确实不能履行”时，应做出确认“债务人不能履行”

认定书，权利人可直接申请执行补充责任人的财产。〔82〕对“债务人不能履行”的认定有异议的，补充

责任人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 264 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解释》）第 517 条，申请执行异议。

4. 特殊诉讼要件

特殊诉讼要件直接影响了权利人的起诉方式，进而对诉讼标的及诉讼形态的判断造成影响，结合

实践分析总结的事由，有必要对以下三种特殊诉讼要件做出特殊的程序安排。

（1）直接侵权人未知。直接侵权人未知是指知晓直接侵权人的存在，但不知其具体的姓名。实践中，

第三人侵权后逃逸，导致被侵权人只能向补充责任人主张权利的案例比比皆是。需要明确的是，直接

〔78〕　参见代贞奎：《补充责任裁判的执行》，载《人民法院报》2007 年 3 月 29 日，第 006 版。

〔79〕　参见肖建国、宋春龙：《民法上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 期，第 3-11 页。

〔80〕　参见宋春龙：《〈侵权责任法〉补充责任适用程序之检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183-192 页。

〔81〕　参见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3）甬余民初字第 1440 号民事判决书。

〔82〕　现阶段可依据《民诉法解释》第 517 条终结本次执行的规定，并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的规定（试行）〉的通知》作为具体化的程序，认定其是否已经满足了“债务人不能履行”这一要件，并应当同时出具“债务确实不能履

行”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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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人未知与下落不明并非同一概念，后者指知晓直接侵权人的姓名及住址，但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

送达，若其涉诉，只能对其进行公告送达。一旦出现直接侵权人未知，即不符合《民诉法》第 122 条“明

确的被告”这一要件，此时权利人可直接起诉安保义务人，并请求其承担补充责任，人民法院不能以当

事人不适格为由驳回起诉，只要能证明第三人侵权的事实，则判定补充责任并无问题。〔83〕

（2）直接侵权人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直接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很有可能触发刑事诉讼，权利人

可利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维护其权益。问题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将被告限定为直接侵权人，补

充责任人无法进入诉讼，补充责任的追究只有等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做出后方可进行，存在权利不能

满足的可能性，产生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需求。正是由于刑事诉讼正在进行，产生了民刑交叉问题，

极有可能限制民事诉讼的审理。在规范层面，可依据《民诉法》153 条第 5 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

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其他诉讼。实践中就出现了人民法院以此为理由中止

甚至驳回民事诉讼审理的情形，〔84〕是“先刑后民”原则的体现。为让权利人得到及时救济，应承认权

利人另行起诉直接侵权人与补充责任人的诉的合法性，民事诉讼也完全可在刑事诉讼未结束时进行，

此时不得驳回起诉。应当认为，上述程序并不存在制度上的阻碍，在程序上适用缺席裁判制度以弥补

犯罪嫌疑人不能参加诉讼的方式，在其他多数人侵权责任中也同样适用。〔85〕

（3）权利人与直接侵权人进行诉讼外和解。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在诉讼外达成和解属典型的私法

行为，但若存在多个责任人，权利人只与其中部分达成和解，而对其余责任人进行诉讼，则会出现颇为

复杂的情形。第一种情形为被侵权人与直接责任人进行和解。由于直接责任人所承担的责任为终局

责任，和解应为双方权利的处分，权利人若在后起诉补充责任人，并不应以欠缺诉的利益为由驳回起

诉，而应区分具体情形。若权利人与直接侵权人的和解已经完成，则纠纷已解决，此时补充责任人是

否承担责任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应以无诉的利益为由驳回起诉。若权利人与直接侵权人的和解完

成，但直接侵权人并未完全给付，此时权利人的利益仍有救济的必要，若其针对补充责任人提起诉讼，

仍应进行审判。第二种情形为权利人与补充责任人进行和解。由于补充责任人并非终局责任人，只

是代替直接责任人履行责任，无法决定责任的大小，然和解行为本身却又是对权利义务的直接处分。

和解后，补充责任人仍可对直接责任人进行追偿，若其和解份额低于实际损害赔偿额的，则其追偿份

额应等同于和解的份额，而非以侵权的具体损害作为追偿的依据，否则会因侵权数额大于和解份额而

使补充责任人“获利”。

（二）内部关系的程序内容

1. 追偿权的行使阶段

补充责任人与直接责任人的内部关系主要以“追偿权”的形式表现出来，〔86〕在《民法典》第 1198

〔83〕　由于缺乏对诉讼要件的认识，可能直接导致法律适用的错误。例如有裁判认为“因第三人现已不能确定，结合公平原则，

对原告孙某某摔倒受伤造成的损失，安某应承担 60% 的赔偿责任”。参见孙某某诉咸阳市秦都区某某大药房等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

纠纷案，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2014）秦民初字第 01460 号民事判决书。

〔84〕　参见罗某某与克拉玛依市某某有限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不予受理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
新立终字第 107 号民事裁定书。

〔85〕　参见肖建国、宋春龙：《责任聚合下民刑交叉案件的诉讼程序——对“先刑后民”的反思》，载《法学杂志》2017 年第 3 期，

第 21-30 页。

〔86〕　对是否赋予补充责任人追偿权，实体理论上有巨大争议。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编起草的主要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律

评论》2019 年第 1 期，第 133-144 页；参见孙维飞：《论安全保障义务人相应的补充责任——以〈侵权责任法〉第 12 条和第 37 条第 2
款的关系为中心》，载《东方法学》2014 年第 3 期，第 3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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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1201 条明确规定了补充责任人的追偿权后，追偿权究竟应在何种程序中行使仍需做进一步解释。

对此，诉讼法上有两种路径。第一种为审判路径。此路径实将“追偿权”界定为普通的请求权，该请

求权与连带责任人之间承担责任后互负请求权类似。补充责任人可依据此请求权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人民法院亦应以诉讼的形式解决此问题，即所谓“追偿的诉讼化”。〔87〕权利人在针对直接责任

人、补充责任人分别依次进行诉讼后，补充责任人还可依据追偿权进行“第三次”诉讼。〔88〕第二种为

执行路径。此路径实将“追偿权”界定为法院已经确定的权利，本文暂且称之为法定请求权。此权

利无需以起诉的形式行使，可径行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有研究基本将多数人责任之间的追

偿权定位为普通请求权，人民法院需通过审判程序对“追偿权”进行实质性判断。此定位可避免直接

进入执行程序所带来的实质性纠纷，避免频繁地以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来解决“实质性纠

纷”。〔89〕但补充责任人的请求权行使却有所不同，原因有二：其一，补充责任人追偿权的构成要件仅

为补充责任人已履行中间责任且直接责任人尚未赔偿补充责任人，这两个要件并无实质性的争议，交

由形式判断即可，以审判的形式展开只不过是对侵权要件的重复性判断。在《民法典》将“追偿权”

法定化之后，人民法院无需在个案中“判定”追偿权，仅在裁判文书中做出说明即可，即使未予说明，

亦不会对追偿权造成影响。其二，以审判形式满足追偿权降低了补充责任人追偿的效率。补充责任

以直接责任人不能实际履行为前提，若要对追偿权设定审判程序，补充责任人同样存在寻找直接责任

人并查实其赔偿能力的难题，若仍要求补充责任人提起诉讼，很有可能无法在发现直接责任人的第一

时间获得追偿。漫长的诉讼本就存在风险，这样一来更降低了追偿权实现的可能性，故追偿权的行使

应限定在“执行路径”，不以裁判文书的明确撰写为前提，补充责任人可径行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具体程序也应在执行程序中进行。

2.“追偿权”的具体行使程序

补充责任人履行责任后，享有针对直接责任人的法定追偿权，此追偿权可直接在执行程序中实

现，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追偿权大小的确定。虽然补充责任应为“全额责任”，但不能排除直

接责任部分履行从而导致补充责任实际履行“份额化”的可能。此时，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可将已

针对补充责任人执行的具体份额在执行依据中予以确定，补充责任人可依此执行依据直接申请强制

执行，无需再次开启审判程序。有观点认为，在判决直接侵害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连带赔偿的同时，

应当确定二者之间的执行顺位以及后者的补充赔偿限额。〔90〕然而，直接责任人是否赔偿以及赔偿的

具体数额无法在执行未开始前的审判阶段确定，且补充责任人是否行使先诉抗辩权处于未知状态，强

行判定赔偿限额只是方便人民法院执行的一种“权宜之计”，并非实质上的公平。第二，追偿权的申请

与执行。在同为补充之债的保证人追偿权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判决书主文已经判明担保人

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担保人追偿，该追偿权是否须另行诉讼问题请示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

中指出，“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已经确定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案

件，担保人无须另行诉讼，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91〕侵权补充责任与保证之债虽在构成要

件上有所差别，但在追偿权的实现上有着相同的构造，故也可借鉴此《答复》。现阶段，实践中执行债

〔87〕　张平华：《论连带责任的追偿权——以侵权连带责任为中心的考察》，载《法学论坛》2015 年第 5 期，第 58-69 页。

〔88〕　参见杨连专：《论侵权补充责任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杂志》2009 年第 6 期，第 12-15 页。

〔89〕　张平华：《论连带责任的追偿权——以侵权连带责任为中心的考察》，载《法学论坛》2015 年第 5 期，第 58-69 页。

〔90〕　参见李中原：《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制度》，载《中外法学》2014 年第 3 期，第 676-693 页。

〔91〕　最高人民法院 2009 年 5 月 8 日（2009）执他字第 4 号批复。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3 期

138

权凭证制度已趋于成熟，即由执行法官根据保证人的履行份额，直接认定其针对债务人的可追偿的债

权份额并颁发债权凭证，该债权凭证效力与执行名义相同。〔92〕若直接责任人不可知，且补充责任人

已履行债务，因直接责任人未经审判，不可适用此程序，仍应以另行诉讼的形式主张追偿权，此为追偿

权的特殊情形。

五、结语

实体规范与诉讼规则并非平行线关系，而是相互交错且交互作用的，它们必须在彼此的相互关系

中才能得到理解。〔93〕缺少程序法的支持，实体法的价值设定仅为一种“权利或义务”的假象，难以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相应的补充责任”即为实体与程序强烈碰撞的一点，与之相关的研究也是实体与

程序理论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的过程。“重实体、轻程序”的研究现状不但增加了实体内容争议过度化

的风险，还减损了程序内容自身的独立性价值，实践对此问题的“模式”，更为寻找“相应的补充责任”

的应有之义增加了困难。相应的补充责任作为多数人责任的一种，不仅在实体理论上较为深奥，在诉

讼程序的应对上亦非常复杂。在诉讼法的研究中，应从“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内外关系出发，合理回

应二部分所蕴含的程序需求，突破原有的“审判程序”视域，在审判—执行二阶化的统摄下，协调权利

人与责任人、补充责任人与直接责任人之间的程序内容，回应先诉抗辩权、追偿权等具体的实体内容，

以诉讼标的、诉讼形态、诉讼要件等为骨架，构建系统化、合理化的诉讼程序。在《民法典》颁布的大

背景下，实体与程序交错的内容不胜繁多，本文聚焦于“相应的补充责任”程序问题的研究，不仅是为 
“补足”其应有的程序内容，更重在于以程序法的视角观察、发现实体法中的问题，在保障实体法充分

发挥其价值的前提下，努力寻求程序法内在的逻辑化与体系化，借此为更好地理解认识《民法典》尽

微薄之力。

（责任编辑：宫　雪）

〔92〕　关于执行债权凭证的论述请参见肖建国：《债权凭证制度的构建与民事执行制度的完善》，载《金陵法律评论》2004 年第 2
期，第 95-102 页。

〔93〕　参见［美］ 罗纳德 • J • 艾伦：《证据法、诉讼法和实体法的关系？》，张保生等译，载《证据科学》2010 年第 6 期，第 750-768 页。


